申   請   函
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序號(由公會填寫)：
受文者：臺中市建築師公會
要旨：
說明：
一、依據(原因)：
二、鑑定標的物之座落
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鑑定類別：□現況調查      □先行動工.結構安全
□安全鑑定      □損害鑑定(安全及修復鑑定)  

□其他鑑定事宜  □建築糾紛之鑑定鑑估
  四、申 請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印
      連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用印
連 絡 人：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
  五、是否同意相關人(鄰房)影印或閱覽？
□是  □否  (僅限現況鑑定案件)。
  六、申請單位所需鑑定報告書共    份。
七、備註：

申 請 委 託 書
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序號(由公會填寫)：
一、鑑定要旨：
二、鑑定標的物之座落
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、鑑定類別：□現況調查      □先行動工.結構安全
□安全鑑定      □損害鑑定(安全及修復鑑定)

□其他鑑定事宜  □建築糾紛之鑑定鑑估
四、上述鑑定案件，特委託   臺中市建築師公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築師鑑定。

申 請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印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用印
連絡地址：
統一編號：
連 絡 人：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
受委託鑑定建築師簽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字或用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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